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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一、國立傳統藝術中心場地使用管理注意事項 

一、 國立傳統藝術中心場地申請作業流程 

(一) 案件申請 

1. 申請時間 

(1) 室內表演場地： 

A.為統一進行外租節目之場地申請作業（稱為首期），首期申請

時間為每年 2 月開放次年上半年（1 至 6 月）之檔期，8 月開

放次年下半年（7 至 12 月）之檔期，收件時間為每年 2 月 1

日至 28 日，8 月 1 日至 31 日，收件日期以國立傳統藝術中心

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收到申請文件為準。 

B.非於首期收件時間送案之一般時間，於每月 10 日及 25 日定期

公告空檔內容，申請單位得查詢空檔時間，並於公告之日起5

個工作天內提出申請。 

(2) 戶外表演場地及其他場地： 

申請時間依照本中心官網公告之期限辦理。 

2. 申請手續 

申請單位應備妥下列資料提出申請： 

(1) 室內表演場地： 

A.申請書 

i.網路登錄：於本中心官網「場地與設備租用」項下之「網上

外租申請系統」登錄相關資料，登錄完成後需列印申請書並

蓋單位大小章，備齊申請資料於期限內完成送件，始完成

申請手續。 

ii.書面填寫，填妥後並蓋單位大小章檢附。  

B.演出企劃案。(請依各場地使用申請書申請文件要項辦理) 

C.視聽資料。(請依各場地使用申請書申請文件要項辦理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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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立案證明文件：申請單位須附負責人身份證影本與團體登記

立案證明文件影本各一份。 

E.送件方式：掛號郵寄（信封請註明場地申請）或親自送件 

F.送件時間：每星期一至五，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5 時止 

G.送件地點：（111）臺北市士林區文林路 751 號【國立傳統藝

術中心劇發組】收（請註明外租場地申請）。 

H.送件內容：「國立傳統藝術中心場地外租申請表」、「演出企

劃案」及視聽資料或其他相關附件（如 CD、DVD、各式宣傳

影音等） 

I.所送資料不齊者，將通知補件，俟資料補齊後始予送審。 

(2) 戶外表演場地及其他場地： 

請依「國立傳統藝術中心戶外表演及其他場地使用申請書」辦

理。 

3. 甄審 

(1) 室內表演場地： 

A.本中心收到完整申請案件後 60 個工作天內，將依據「國立傳

統藝術中心節目管理原則」規定辦理。審查結果將於本中心官

網公告，並以書面通知申請單位。 

B.公告結果後，申請單位如有任何問題，可於公告日期後 5 個

工作天內向本中心聯絡查詢。 

C.申請案評審通過者，始由本中心安排檔期；未獲通過者，申

請單位可於公告日期後 7 日內（含假日）以書面附具理由申請

覆審，覆審以一次為限。 

D.本中心得於演出時進行演出現場評鑑，其結果將作為下次申

請案評審之參考依據。 

(2) 戶外表演場地及其他場地： 

由本中心管理單位進行審核。 

4. 租借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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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場地使用訂金 

A. 申請之場地有繳納保證金需求者，申請單位應於接獲審核通

過通知後 5 個工作天內並於使用場地前繳交場地使用訂金，

逾期視同放棄。本中心得自行安排候補者依序遞補，不另行

通知。場地使用訂金繳交後，自行取消檔期者，依繳納日至

規定簽約期限日，依比例退費。規定簽約期限日後，訂金全

額没收。惟簽約前本中心如有特殊原因需收回檔期時，將無

息退還所繳之費用，申請單位不得異議及請求賠償。 

B. 訂金計算方式：依「國立傳統藝術中心場地收費基準表」辦

理，為申請單位場地使用保證金之 20%。由申請單位自行按

照實際租用天數計價並於申請時提列說明。 

C. 如直接進行簽約及保證金繳納者，免除訂金繳納。 

(2) 簽約及繳費 

A. 室內表演場地：申請單位應於繳交訂金後 60 個工作天內至本

中心完成租用簽約及辦理各項繳費等手續，逾期視同放棄，

沒收場地使用訂金，並由候補者依序遞補。簽約時應繳付場

地租金之 50%（如有繳納訂金者，訂金退轉）及保證金；使

用場地前 10 個工作天內應支付 50%尾款，未能如期繳納

者，視同租用手續未完成，本中心有權收回申請單位之檔

期、解除或終止合約，且不退還已繳之費用。使用場地結束

後，應於 10 個工作天內至本中心辦理補繳或無息退還保證

金等手續後結案。 

B. 戶外表演及其他場地：申請單位應於繳交訂金後 7 個工作天

內並於場地使用前，完成簽約及辦理各項繳費等手續，逾期

視同放棄，沒收場地使用訂金，並由候補者依序遞補。簽約

時應繳付場地租金全額（如有繳納訂金者，訂金退轉）及保

證金，未能如期繳納者，視同租用手續未完成，本中心有權

解除或終止合約，且不退還已繳之費用。使用場地結束後，

應於 10 個工作天內至本中心辦理補繳或無息退還保證金等

手續後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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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無繳納保證金之需求空間，需於使用前完成簽約及繳納租

金，才得以使用空間。 

D. 場地實際使用時間由本中心值班人員記錄並與申請單位後台

負責人於最後一天拆台離場時簽認，場租部分依此結算。器

材設備部分的租用與場地復原狀況亦同，如有器材設備或場

地耗損則需賠償。 

(3) 技術協調 

申請單位最遲應於使用場地前至少 5 至 10 個工作天，備齊演出

需求及相關技術資料，主動電洽本中心安排技術協調會議，共

同協商配合服務事宜。如因申請單位未召開本技術協調會議或

未經會議確認執行事宜，而導致節目執行之瑕疵或受觀眾抱

怨，直接或間接影響本中心聲譽，本中心得視情況停止其租

用。若有政府任何相關罰款，由申請單位自行負責。 

5. 演出內容變更： 

(1) 經審核通過之演出節目，如申請單位擬變更演出計畫，包括：租

用場次增減、主要藝術家、節目型式、演出內容變更等，應於原

租用場地使用日前 45 天以書面提出申請。 

(2) 凡申請變更經審核通過者，應於接獲通知後 5 個工作天內前來辦

理異動手續，異動以一次為限，第二次異動起（含）須繳交異動

費新臺幣伍仟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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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傳統藝術中心【室內表演場地】申請作業流程圖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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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傳統藝術中心【戶外表演場地】及【其他場地】申請作業流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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